《江苏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2021年4月，民政部修订了《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民发〔2021〕43号）。根据民政部文件精神，在征询基层意见和借鉴兄弟省市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起草了《江苏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民政部文件修订的主要内容

民政部《特困人员认定办法》适度拓展了“无劳动能力”的残疾种类和等级；完善了“无生活来源”的认定条件；适度放宽了“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认定条件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覆盖的未成年人范围；进一步简化优化了认定程序。我们在文件起草中，全面吸收了民政部放宽的认定条件和优化的审核确认程序。

二、我省进一步扩展细化的内容

在贯彻落实民政部文件的基础上，我省进一步细化了财产认定的限制标准，明确了不计入收入的项目，规范了认定程序。具体包括：一是细化了财产认定的限制标准。除房产条件较低保财产限制标准更为严格外，其他限制标准与低保保持一致，解决了此前特困人员财产标准不明确的问题。二是明确了不计入收入的项目。将“中央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明确为省级确定的。增加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特别扶助金不计入收入。同时按照我省政策口径将“高龄津贴”修改为“政府发放的尊老金”。三是加强生活自理能力评估档级与养老条线老年人能力评估等级的衔接。提出“已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的地区，应当根据当地老年人能力评估有关标准，做好与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档级的衔接。”下一步将在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的照料服务待遇衔接方面继续探索，进一步作出规范。四是加强与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政策衔接。增加了“对于公安机关已办理户口登记手续、符合特困人员供养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可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落实救助政策。”的表述，打通了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享受本地救助待遇的通道。五是进一步规范了认定程序。参考低保规程，对特困人员审核确认程序进行了修订，与低保审核确认程序基本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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